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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一般民政   

科目：地方自治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試以我國地方制度法說明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規範，並說明跨域合作在實施上的主要障

礙。(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本題為國家考試常客，其難度在於應答的範圍從地方制度法第 21、24 條及第 24 條之

1，條文內容甚多，但作答版面及時間則有限，如何濃縮答題重點精簡整理作答，成為致

勝關鍵。 

建議分成兩段作答，第一段說明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規範，第二段說明跨域合作在實

施上的主要障礙。 

《使用法條》： 

地方制度法第 21 條。 

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 

地方制度法第 24 條之 1。 

【擬答】： 
跨域治理係地方治理的手段之一，當地方自治事項有超越地方自治團體轄區或職權範圍

時，其處理方式，茲就地方制度法第 21、24 條及 24 條之 1，整理分段說明如下： 

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規範： 

共同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由共

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

辦理。 

合辦事業：亦即在尊重相鄰地方自治團體各自立法機關的前提下，共同設置專責事業組

織，共同經營彼此間的「私經濟行政」事務。 

成立組織：即以成立區域合作組織處理跨域事務，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合作組織，例如以

會議、會報、聯盟或成立委員會、管理局等方式合作。 

訂定協議：地方政府間可建立服務傳送與供應之合作體制，以確保地方行政機關間得以

協力完成跨域治理目標。 

締結契約：依地方制度法及行政程序法，相鄰的二個地方自治團體間，可作為行政契約

的簽訂主體，約定彼此間權利義務，如經費的負擔、權限的移轉等事項，從事適法的合

作。 

以其他方式：地方為處理跨區域事務時，得與非營利組織合作，亦即藉由地方政府與私

部門、非營利組織之間簽訂行政協定，使地方的資源運用與政策推動產生綜合效應。 

跨域合作在實施上的主要障礙： 

政黨屬性或意識型態對立：地方受意識型態與政黨競爭驅動，為獲取各自利益，爭奪有

限資源而展開角逐，彼此間缺乏合作與協調，以致各地諸多建設重複投資，發展雷同缺

乏在地特色，形成區域內部競爭與內耗。 

區域合作平臺缺乏約束力：現有地方區域合作組織，多屬非正式的組織合作形式，合作

平臺除尚未制度化外，亦缺乏實質權力，開會決議並無實質拘束力，對於促進區域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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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作之效果有限。 

區域決策體系公共參與不足：現行各區域平臺之決策體系，其參與成員仍僅限於地方首

長和重要局處首長，基層承辦人員、產業代表、學界專家、公民團體均無管道進入決策

體系，公共參與層面顯然不足。 

地方合作心態本位主義濃厚：跨域合作的雙方容易傾向以本位主義思考，即使同一政黨

或派系，考量到各自經濟發展與政治前途，均會影響合作意願，在業務推動上亦常受限

於轄區割裂而未能以區域或都會發展為基礎，造成跨行政區建設推動的困難，阻礙地方

整體健全發展。 

合作經費易生分擔爭議：政府預算支出的思維仍難跳脫行政區域、法令規範和預算制度

的現行框架，跨域合作經費要如何去計算不同行政單位合理分攤的比例也是爭執所在。 

其他面向之困境：例如參與協商的成本增加、跨域資源的未整合化、跨域議題的複雜多

變、跨域事務的外溢效果、行政組織的消極僵化與專業能力的欠缺不足等。 

綜上所述，面對全球經濟競爭，透過區域合作對外不僅可以提高國際競爭力，對內也

可用更經濟的成本，創造公共建設與行政服務。我國區域合作的氛圍已日漸提升，逐漸由

零星個案、非正式聯繫協調，朝向制度化發展，惟區域合作的範圍與深化程度等，仍有待

進一步加強。 

二、地方稅法通則賦予我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法治化的基礎，請依地方稅法通則說明地方可自主

稅課的種類、限制及其程序。(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本題其實是傳統考題，答題時只要按照步驟，依序回答即可。 

建議分成三段回答，法條內容務必掌握，在第一段闡述定義時，可舉例說明，以強化說服力。

《使用法條》：  

地方稅法通則第 2條。 

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 

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 

地方稅法通則第 6條。 

【擬答】： 
欲提高地方財政自主性，正本清源之方法，除合理的收支劃分制度及財政調整制度之

外，其實更應賦予地方有效的開源手段，而地方稅的開徵可謂是最符合此一要求的政策工

具。茲依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地方可自主稅課的種類：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2 條，地方稅中屬於自定地方稅之自治稅捐，依性質不同，其種類可區

分為特別稅課、附加稅課、臨時稅課等三種類型： 

特別稅課：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因應地方自治之需要，經地方議會議決程序，

立法課徵之稅課，其用途可廣泛利用。例如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屏東縣土石採取景

觀維護特別稅。 

附加稅課：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

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之稅課，係屬稅源劃分方式中「附加稅法」

的具體運用。 

臨時稅課：指各級政府為適應特別需要，得經各該級民意機關之立法，舉辦臨時性質之

稅課。例如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臨時稅、彰化縣員林市建築工地臨時稅。 



公職王歷屆試題(108 地方政府特考) 

共 5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地方稅的限制：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2、3、4條，說明相關限制如下： 

開徵主體：鄉(鎮、市)不得開徵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僅得開徵臨時稅課。 

開徵事項：轄區外之交易、流通至轄區外之天然資源或礦產品等、經營範圍跨越轄區之

公用事業、損及國家整體利益或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之事項，不得作為自治稅捐開徵之項

目。 

開徵年限：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 4 年，臨時稅課至多 2 年，年限屆滿仍

需繼續課徵者，應依規定重行辦理。 

指定用途：臨時稅課應指明課徵該稅課之目的，並應對所開徵之臨時稅課指定用途，並

開立專款帳戶專款專用。 

開徵稅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印花稅、土地增值

稅外，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

(額)，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 

地方稅的程序：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 6條規定，地方欲開徵地方稅，透過其開徵程序設有兩道監督門檻。 

須經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並訂定自治條例始得開徵：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

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 

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中央機關審查。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

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實務上係由財政部召集內政部、主計總處與其他部

會等相關機關，組成「地方稅自治條例審查委員會」審查並核定之。 

地方稅法通則使地方自治團體課徵「自治稅捐」的法律依據完備，惟自治稅捐之開

徵，亦可能使地方居民「用腳投票」的避稅效應因此蔓延開展。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關於地方自治之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之相關規定，對於特定事務之執行乃得與中央分權，進而與中央成

為相互合作之實體 

地方自治團體於與中央共同協力之水平分權關係下執行特定事務，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則，地方行政與地方立法機關乃處於權責制衡之關係 

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人員受立法院各種委員會邀請到會備詢時，除法律明文規定者

外，並不負到會備詢之義務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中央與地方對電子遊戲場業之管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管制電子遊戲場業，屬中央專管事項，地方自治團體對此不得以自治條例為因地制宜之

規範 

管制電子遊戲場業，屬地方自治事項，中央對此不得制定法律予以規範 

管制電子遊戲場業，雖屬地方自治事項，但因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基於法律保留

原則，僅中央對此享有立法權 

對於電子遊戲場業與中小學之距離，地方自治團體得制定自治條例予以規範，且其規定

得較法律之規定更為嚴格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社會福利為地方自治事項。南投縣政府將社會救助工作有關中低收入

戶審查作業程序，公告交付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執行辦理。關於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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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南投縣政府發布該公告為自治權之行使 

對於中低收入戶補助金之發放有管轄權 

得不經鎮民代表大會決議自行訂定法規 

須受南投縣政府之適法性及適當性監督 

  有關地方民意代表質詢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直轄市議會之定期會及臨時會開會時，均得對市長及一級機關首長等官員進行質詢 

直轄市議會、縣議會之質詢，又可分為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 

縣(市)政府之首長、一級機關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均有列席接受質詢之法定義務 

縣議會僅於定期會中，始得對縣長及一級機關首長等官員進行質詢 

  關於自治事項創制、複決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地方性公民投票案，應分別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提出 

直轄市政府對於地方性公民投票提案，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有疑義時，應聲請司法院解

釋之 

縣(市)地方性公民投票案之提案，連署人數、應附具文件等事項，由縣(市)以自治規則

定之 

直轄市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案經公民投票通過後，直轄市政府應於 3 個月內研議相

關之自治條例提案，並送直轄市議會審議 

  下列何者不是公法人？  

山地原住民行政區  行政法人 

農會  經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之原住民部落 

  地方自治團體相較於其他公法人，如國家或行政法人，最重要之區別在於下列何種要素？

具民主正當性基礎 對於區域內之公共事務有原則性管轄權 

具有權利能力     具高權性質 

  有關直轄市訂定自治條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人民違反自治條例之行為僅能處以罰鍰 

其效力優先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 

可對於人民違反自治條例之一行為連續處罰 

若無罰則規定時，於自治條例發布後，須送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 

  有關自治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治規則不得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 

自治規則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後，必須發布或下達 

自治規則發布後須函報上級自治監督機關備查，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 

自治規則若遭函告無效，發布機關應循行政爭訟途徑進行救濟 

  關於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自治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 

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負有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之責任;地方自治團體就委辦事項，則

僅負有行政執行之責任 

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均須接受合法性及合目的性之監督  

委辦事項屬於委辦機關之權限事項，委辦機關得隨時進行指揮及監督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機關如拒絕支付代行處理所支出之費用時，上級政府得採取何種

處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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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行政執行署進行行政執行  

移送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將地方政府首長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追究責任 

自往後年度之補助款中扣减抵充之 

  下列何者不屬於上級政府得減少地方政府補助之事由？ 

地方政府未依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編列預算 

地方政府如有得依法徵收的財源卻不徵收時 

地方政府執行委辦事項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 

地方政府未依法負擔應負擔之經費 

  關於地方性公民投票案之查核程序，應以下列何種法規定之? 

自治規則 行政程序法 委辦規則  自治條例 

  有關地方行政機關組織編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人口數未達 250 萬之直轄市，置副市長 2人，職務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 

人口未達 125 萬人之縣，置副縣長 1人，職務比照簡任第 12 職等 

人口在 30 萬人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 1 人，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或以簡任第 10 

職等任用 

直轄市、縣、縣轄市之副市長及副縣長，於任命後，均需報請內政部備查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下列關於村(里)之敘述，何者正確？ 

)村(里)長因公死亡或病故者，應給予遺族撫卹金 

村(里)得召集村(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 

村(里)長由村(里)民依法選舉之，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一屆 

村(里)長選舉，經二次受理候選人登記仍無人申請登記時，由原村(里)長續任之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關於地方立法機關之會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應設程序委員會，審定議事日程 

鄉(鎮、市)民代表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審查議案 

直轄市議會之議事日程，應報行政院核定後施行之 

縣(市)議會為審議議員之懲戒，得設紀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由縣(市)議會自行訂定之

  關於地方議會議員不受逮捕特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議會議員不受逮捕特權規定於憲法本文 

地方議會議員僅於為現行犯之情形，得逮捕之 

地方議會議員即使在非會期內，非經地方立法機關之同意，亦不得逮捕或拘禁 

地方議會議員只要是在會期內，不論是否身處議會，皆須經地方立法機關同意，始得逮

捕、拘禁 

  關於地方立法機關之預算審議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預算案須經地方立法機關審議通過，又僅適用於一定年度而具有個案之性質，故有「措

施性法律」之別稱 

立法機關對於預算案之審議，僅能刪減或維持行政機關所提之數額，不得為增加支出之

修正 

立法機關審議預算案時，得參照法規案之審議方式，在各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或追

加、删減預算之項目 

立法機關針對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歲出規模、預算餘絀、計畫績效、優先順序，並得

作成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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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政府辦理殯葬設施設置之自治事項違背殯葬管理條例規定，關於其依法後續之處理及救

濟，不包括下列何者?  

由內政部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縣政府對於有無違背殯葬管理條例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縣政府不服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之處置，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由行政院邀集縣政府協商，於一個月內決定之，逾期未決定者，由行政院逕為決定 

  有關地方政府舉債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均得以發行公債或借款之方式，彌平其預算收支上之差短 

鄉(鎮、市)之公債、庫券及國內、外借款，均屬公共債務法所定義之公共債務範圍 

各級地方政府非依法律之規定或議會之議決，不得發行公債或為2年以上之國內、外借款 

各級地方政府違反規定超額舉債，並經監督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應將地方政

府首長移送懲戒 

  有關跨域治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地方政府間得成立區域合作組織共同推動捷運建設 

地方政府間得訂定行政契約處理垃圾清運事務 

地方政府間所簽訂之協議須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核定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地方所提跨域建設計畫應優先補助 

  下列何者非屬中央對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供計畫型補助款之範圍?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定額設算之教育、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 

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下列何者非為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之行使主體?  

部落              滿 18 歲之原住民 

設籍於部落區域範圍之成年原住民 原住民族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時，應如何決定之？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集相關原住民族部落協商 

由總統府召開協商會議 

原住民族召開民族會議 

由行政院院長召開協商會議 

  有關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山地鄉及山地原住民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原住民族地區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應設部落會議 

部落係具有地方自治團體地位之公法人 

山地鄉為縣之行政區劃單位，並不具有公法人之地位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但不具有自主財源 

 


